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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公平概念和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的探讨

景 天 魁ａ，ｂ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在全国社会保障实现制度全面性覆盖以后，社会保障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成为制约今后发展的瓶
颈。在诸多基础性问题中，底线公平是一个基本概念。“底线公平理论”是从中国问题出发所作的关于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础性理论探讨，但它又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底线公平体现的是社会保障实现普惠性

的基础。底线公平概念非但没有掩饰，而是揭露并对准了公平问题上的要害和根源，底线公平指标所测结果与

其他有些指标相比，在同一种社会状况下所测得的公平度可能偏低；就我国目前所达到的公平程度来看，要想

逼近底线公平所要求的目标值，就大多数指标而言，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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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并不仅仅是有关养老、
医疗、失业以及贫困救助等事务性工作，在学术

上，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涉及社会学一系列最基

本的问题。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经济与社

会、个人与社会等等基本关系问题在福利领域都

表现得非常突出、有时也非常尖锐。如果说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改革和发展也要“摸着石头过

河”，这个“石头”就是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缺失，

或者不明确、摸不着，事务性工作就不知该怎么

做，就难以避免掉到河里去的危险。

　　基础理论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远离现实的，恰
恰相反，它必须直面和回答自己国家的实际问题。

世界上现有的福利模式各有不同，根源在于它们

背后依据的基础理论是有区别的。有一种误解，

以为各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一些具体制度和政策规定上，其实不然，更深层的

区别是在基础理论上。正如中医与西医，在药品

和治疗手段上当然有区别，但更大的区别是在于

思维方式以及对于医疗本身的理解。诚然，既然

是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总应该有其共通之处，但

它们之间的区别，却往往首先在于核心概念不同。

　　“底线公平理论”是从中国问题出发所作的
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础性理论探讨，但

它又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本文拟结合现实

问题，阐释底线公平概念的问题背景、基本含义、

测量方法和指标。

　　一、为什么要讲底线公平

　　底线公平概念最初是２００２年笔者在吉林大
学演讲时提出来的。２００４年第３６届国际社会学
大会在北京召开，笔者作了“论底线公平”的大会

发言，正式发表了关于“底线公平”和“社会保障

的柔性调节机制”的主要见解。提出这个概念的

背景，主要是世纪之交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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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当然，在这个概

念提出以后，笔者也不断地在扩展和运用它，也就

是说，这个概念所针对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以不

同的形式存在着。所以，要回答为什么要提出底

线公平概念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不同角度触及概

念的背景和赋予它的规定性。

　　（一）实践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１９９２年确立“市场
化”改革方向以后，实践上发生的最突出的一个

问题，就是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政府责任

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模糊了、混乱了。以为福利责

任也可以推给市场，政府在主要的社会保障问题

上推卸责任的现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看病

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到２０世纪和
２１世纪之交，社会呼声已经非常强烈。为什么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那么低，也很少发

生失学、辍学现象，农村里，学校还挨村动员女童

上学，有困难的，发给助学金；当时的农村合作医

疗，虽然水平较低，但是，依靠一根银针、一把草

药、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的“赤脚医生”，初步解

决了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

为一大奇迹。可见，“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

上学贵”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

的必然关系。在经济以接近１０％的平均速度增
长２０年后，居然发生贫困孩子辍学，考上大学却
因贫不能入学；得了病因贫不能就医的严重问题，

是何原因？不论搜罗出什么理由，政府责任都是

不可开脱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在义务教育和卫生

医疗领域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边界没有划清，责

任失守，底线失守，底线责任失守。实践要求我们

搞清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在经济领

域的职责与在社会领域的职责有什么不同；在社

会领域，哪些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政府必须承

担责任的，哪些是可以交给市场去运作和解决的。

这样，“底线”在实现社会公平中的极端重要性就

凸显出来了。可以说，将“底线”和“公平”联系起

来组成一个概念是笔者完成的，而底线公平问题

是实践提出来的。底线公平概念的第一个规定

性———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实践警

示的。

　　（二）制度背景
　　由于城乡分割，“一国两策”［１］，中国的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

缺陷：一是长期以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生育保险等制度，只在城市内部并且只在有城

市户口的职工内部转圈，无法扩大到广大农村，农

民工同城不同待遇，企业内职工和劳务工身份差

距拉大。面对着身处圈子外边亟须社会保障和福

利的七八亿农民和２亿农民工，制度建设难以突
破。直到２０世纪初，每年社会保障部门都花很大
力气扩大覆盖面，但进展仍然相当迟缓，城镇职工

各项社会保险每年新增参保人数难有大的增长，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就新增１０００万左右，失业
保险等只新增几百万人左右。如果中国的社会保

障建设按照这个速度进行，那恐怕要１００年以后
才能实现普遍覆盖。怎么才能有所突破？靠农民

自己缴费参保，农民收入低，缴不起；叫农民工缴

费参保，农民工流动性大，缴费能力也不强。要想

打破僵局，只有财政出手，可是财政能力也是有限

的。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区分基础部分和非

基础部分，各级财政主要负担基础养老金、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公

共服务等；非基础部分，由社会、家庭和个人，由基

金会、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来承担。在机制

上，前者是刚性的、必保的，后者是柔性的，是可以

由多元主体、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

　　２００３年开始，在广大农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因病致贫的难题开始得

到缓解，并随着筹资水平的逐年提高而有所扭转；

２００７年开始在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在
短短三年时间迅速普及全国；２００９年又开始实行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样，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领域的城乡壁垒很快被打破，覆盖全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成为民生建设的一大亮

点［２］。但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成就却伴随着另一

个难以克服的缺陷：制度“碎片化”。制度是依据

不同的身份群体建立起来的，如医疗保障，就分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还有公费医疗等几种制度，而保障水平

和具体规定，依据各地和各个身份群体情况而千

差万别，新农合更是一个县一个标准。养老保险

就更是五花八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各不相

同，干部内部又有离休与退休的区别，再加上城镇

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造成了制度

分设、管理分离的局面，带来了身份固化、矛盾多

发、不平等加剧等诸多社会问题。

　　要解决“碎片化”问题，就必须实行制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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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怎么整合？制度整合不是搞成平均主义

“大锅饭”，也不是简单化的“大一统”。而是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实现制度结构的完

善和制度体系的提升。制度整合也必须有统有

放，有同有异，统一的、共同的部分就是各项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基础部分，差异的、

放开的部分，就是各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

度中的非基础部分———这也就是底线公平概念

的第二个规定性。

　　（三）政策主旨和导向
　　社会政策是做什么的？它所关注的重点就代
表了它的主旨和导向。如果声称社会政策没有重

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那其实就是维护强势群

体的利益。譬如５个饿汉环顾３个苹果，政策是：
没有倾向性，一视同仁，谁先抢到手就算谁的。这

样貌似公允，其结果必定是强汉抢到手，老弱病残

干瞪眼。显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的重点

应该放在社会弱势群体和中低收入阶层。社会保

障制度是干什么的？是帮助人们抵御个人无法

抵御的风险的。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是抗风

险能力最差的群体。因此，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政策应当旨在惠及抗风险能力差的群体。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中，欧盟主席巴罗佐说，金融危
机对欧洲经济有冲击，但是对社会无冲击。因

为他们有健全的社会保障，金融危机中没有人

因此而吃不上饭，社会有危机而无恐慌。社会

保障，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又译作社会安全，它是可以
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的。有趣的是，最近的欧洲

杯足球比赛，倒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把经济

状况较好的法国、德国打败了。在杀进四强之

后，德国人发现他们陷入了欧元区拖后腿国家

的围剿当中，经济弱势的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

牙这次要在球场上讨回面子。这种情况或可理

解为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并没有发生社会危

机，饭照常吃，球照常踢。

　　社会政策必须着眼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基本利
益。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

支持，都难以掌权。而如果搞得贫富差距太大，任

何阶层都没有安全感，都不满意。所谓社会保障，

如果谁交费就保谁，谁交费多就保得多，那就类同

商业保险了。所以，底线公平并不是主张社会保

障“低水平”，而是主张优先关注底层群众。

　　以上三点都是实践方面的，底线公平还有学
术上、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含义。

　　（四）学术焦点
　　在学术上，到底“发展是硬道理”和社会公平
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追求经济发展就一定要

牺牲社会公平，能否实现二者的均衡？这个问题

搞不清楚，就难免出现以上所说的实践上、制度和

政策上的偏差。然而，由于“发展是硬道理”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是指“经济增长是硬道理”，

其他的都是软性的，都是排不上日程的，都是要为

经济让路的，因此，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长期无法

均衡。不均衡，就首先或主要是损害谁的利益？

富人的利益损害不了，非但损害不了，他们还能在

不均衡中谋得更大利益。越是经济增长快，富人

的钱包越鼓。没有用多少年，中国就迅速造出了

一个富豪阶层。

　　另一端，也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利益受到损害的中低收入阶层。据北京师范大学

李实教授课题组研究，在２００７年中国基尼系数已
经达到０．４８，“２０１０年，估计已经达到０．５０的水
平”［３］。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不但没有走向

橄榄型社会，反而走向了李强教授所说的“丁字

型”社会［４］，中低收入者占了大多数。处于社会底

层的，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弱势群体，也包括本应

进入中产阶层而未能进入的庞大社会群体。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是逆向的。

“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针对富人的税

收制度非常健全。我国……由于税收征管体系和

个人财产信息制度的不健全，使大量富人可以规避

这些税收，中低收入者反而成为纳税主体。”［５］

　　怎样才能将社会收入分配从逆向调节（损贫
济富）转变为正向调节（抑富济贫），让财富在各

社会阶层间合理分配？基础条件就是用财政力量

确保中低收入者的基本需要，优先保证生存权利

公平、健康权利公平、发展权利（受教育权利）公

平，这样，底层群众才能向上流动，中产阶层才可

能扩大，社会结构才可能趋于合理，社会才可能稳

定。可见，底线公平直接调整和改善的是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状况，但它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尽管这不是单靠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就可以实现的，但底线公平可以发挥应

有的作用，帮助我们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

结合点和均衡点。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主义

走不通，西方福利国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原有的

“小福利”局限性已被突破的情况下，走底线公平

的福利道路是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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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方法难点
　　从社会公平角度研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在方法上遇到的一大难点就是公平问题很难进行

精确测量。不用说公平不公平有很多主观和客观

的不同标准，就是一些完全客观的变量，比如要计

算社会福利总量是多少，也是非常困难的事。一

是总体的范围难以确定，二是每个项目都时有变

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国每个县的标准都不

一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目前正在推行，今天是

这样，明天就变了，包括制度和政策都不断在调

整，要准确统计出中国的社会福利有关变量，实在

困难。

　　如能找到最可靠、最确定、最易于计算的变
量，并能找到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可能

打开一条更科学地研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途

径。而在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及其变量中，底线部

分福利是最确定的、最稳定的，易于获得，也易于

比较。如能由此避免研究和实践中的模糊性和随

意性，底线公平概念和原则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

　　（六）公平观的分野
　　底线公平理论真正的发现，就是底线公平要
比一般公平更有利于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尤其是

在中国这样的各种社会差距巨大的复杂国情下就

尤其如此。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关键之点。

　　为什么要强调底线公平呢？在公平理论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一般公平”。它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强调以“平等”为前提，并常常与“平

等”相混同。而“平等”的政治含义是指地位平

等、权利平等，这确实通常是公平的前提。但“平

等”在经济上和数量关系上却常常指“均等”“平

均”。可是，“均等”“平均”不一定就是公平，甚至

可能是不公平，否则，平均主义大锅饭就该“万

岁”（绝对正确）了。“一般公平”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抽象性、绝对性，好像普遍如此，没有差别。

其实，这根本做不到，而且恰恰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平。比如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香港的策略之
一是无论穷富，每人都发给同等数量的货币，结果

证明没有用处。因为比如每人派发１０００元，富人
不管用，穷人不够用，基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自

从１７、１８世纪提出一般公平理论（观）以来，这个
世界的不公平反而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一般公平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不公平程度。现实表

明，“一般公平”无法解决甚至会加剧穷国与富国

之间的不公平，无法解决甚至会加剧一国之内不

同阶层之间的不公平。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有必

要探索和建构一个不只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能

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公平形式。

　　要区分无差别的公平与有差别的公平。底线
部分福利，因为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

健康需求和发展需求，应该没有大的差别，至少从

目标上说，应该努力做到基本没有差别，这是一种

公平，无差别的公平；非底线福利，因为是满足享

受型需要和面向少数人的发展性需要的，应该有

差别，当然也要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有差别的公平。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们可以把底线公平概念
的规定性概括为：

　　第一，底线公平首先强调政府的责任底
线———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强调建立政

府、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合理共担的责任结构。

第二，政府责任和能力也是有限的，为此，就必须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结构，即区分基础部分和非基

础部分，也就是由底线部分福利制度、跨底线福

利制度以及非底线福利制度，构成多层次的福

利制度体系。第三，社会政策的重点应是关注

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优先满足弱势群体和底

层群众的迫切需要，最符合全社会包括富裕阶

层在内的根本利益。第四，底线公平因其能够

最直接地改善社会福利状况，最明显地收获福

利改善的社会效益，而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

平的结合点。第五，底线部分福利因其具有基

础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有助于降低和克服福

利实践和福利研究中的模糊性和随意性。第

六，将公平区分为无差别的公平和有差别的公

平，可以有效地增强社会包容度，协调贫富各方

利益，促进社会团结。

　　二、怎样确定底线

　　所谓确定底线，不是确定社会保障水平高中
低的标准线，按照以上所说的底线公平的规定性，

是要确定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的界线、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中基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界线、社

会政策的重点和次序、无差别的公平与有差别的

公平的界线。这些界线不是保障水平高低问题，

而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一些基础性的问

题———福利（含社会保障，下同）占比、福利责任、

福利分配、福利调节问题。因此，要确定底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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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找几个数据，或者用国内的数据与国外

的数据做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完成的。必须依据

对那些基础性问题、基本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不

然的话，别说是确定底线，就连比较社会保障水平

的高低都很难得到可靠的结论。

　　要确定底线，就要找到有标志意义的“量”。
可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都有那么多具体制

度或项目，每个制度或项目都有一些可以标志以

上基本关系的“量”，要想以所有这些“量”为标志

把底线画出来，可能是极其繁杂的。为此，我们先

确立一个原则，就是科学上的简要性（亦称简单

性）原则。

　　（一）简要性原则
　　科学上的简要性原则，是考虑到任何一个科
学问题其影响因素都是非常多的，而科学研究要

在这些因素中选择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因素，

删除那些可化约的，影响微小的因素。社会公平

包括诸多变量，变量列得越多，说明对研究对象看

得越不清楚，越说明没有弄清楚变量中哪些是规

定性的、关键性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而这很可

能根源于所作的研究和分析原本就是无的放矢，

没有抓住要害的。

　　在科学史上堪称典范的简要性（简单性）原
则应用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最

初列出的公式所用变量很多，但是他自己后来回

忆说，他对那个公式不满意，因为觉得它不美，他

认为科学的也应该是美的。于是他思考如何精炼

公式，最终得出著名的公式：

　　Ｅ＝ＭＣ２（质量乘以加速度平方等于能量），
那么复杂的关系，就这么简洁地刻画了。

　　另外一个简要性原则应用的典范，就是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６］。测
量人类发展这么复杂的事情，如果用罗列法可以

列出无穷的相关变量，如何从其中找到最少的

最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刻画人类发展？他们主要

选择了三个指标：人均 ＧＤＰ、人均受教育年限和
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反映了人的生活水平、教育

程度和健康水平，就非常简单而公允地把全世

界差别巨大的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测

量出来了。

　　（二）底线公平的三个特征性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测量的是人类发展状况，底线
公平直接测量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状况。虽

然二者测量内容有别，但在原则上、在方法上有相

通之处，那就是简要性原则。按照简要性原则，人

的需要很多，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每个人需要

保障的权利很多，最必须确保的权利是什么？是

生存权利、健康权利和发展权利。底线公平就应

该包括生存权利公平、健康权利公平和发展权利

公平。确保了这三个权利的公平，就可以满足人

们的基本需要———吃得上饭、看得起病、上得了

学。我们可以把保障这三项权利作为底线，即是

基本需要的底线，也是政府和社会责任的

底线［７］。

　　底线只是为了确定界限，不能代表或代替社
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全部内容。运用这条底线，我

们可以把社会福利划分为：底线部分福利、非底线

部分福利以及跨底线部分福利。

　　那么，这三个指标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底线公
平的特征？有人说，养老保障很重要，为什么不纳

入衡量指标？因为养老所涉及的问题、人群以及

需求层次很多，很复杂；而且，养老需求也很难界

定，如五保户的生存性养老需求和富人的享受性

养老需求有很大差别，这无法用同样的指标来衡

量；同时，养老需求既有底线以下的部分，也有底

线以上的部分，因此，养老保障不宜作为底线公平

的特征性指标。住房也是人们非常重要的需求，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住房需求最低需要层次与

生存权重叠，而从享受性需求来看具有无法确定

性，甚至根本不属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范围，

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情况差别太大，

很难用一个变量（例如住房面积———农村草屋面

积很大但家徒四壁、城市豪宅极度奢华但面积未

必很大）来刻画。

　　我们选择的刻画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的指
标不能代表社会保障的全部内容。它们只是用来

划定“底线”的，划分底线的标志量应该越少越

好。吃得上饭、看得起病、上得了学，是政府的首

要责任，是要财政出钱或兜底的。那么划定底线

的意义就在于分清政府责任和市场责任界限、基

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界限、无差别的公平与有

差别的公平的界限。

　　（三）相应制度和代表性指标
　　选择什么指标来测量生存权利公平、发展权
利公平、健康权利公平？具体而言，生存权、发展

权、健康权，是由相应的制度来体现的。毫无疑

问，这些权利既然属于基础性权利，它们每一个都

不是只靠某个单一制度来保障的。不光是社会保

·５２·



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其他的包括许多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都对上述三项权利及其公

平状况发生影响，有些制度的影响程度可能不次

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也不光是制

度，其他社会条件、发展环境、意识形态等等非制

度因素也具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我们进行

的只是一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学科范围内的研

究，我们对于底线公平的界定也仅限于这个范围，

因此，我们对于指标的选择，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

内，即选择和确定对于生存权利公平、发展权利公

平、健康权利公平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的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当然是在我们主张的“大

福利”的概念范围内）［８］。

　　在目前中国的制度体系中，我们选择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作为对于生存权利公平具有指标意义

的制度，选择义务教育制度作为对于发展权利公

平具有指标意义的制度，选择公共卫生和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作为对于健康权利公平具有指标意义

的制度。

　　选择这三项制度的理由是：第一，它们在政府
责任和市场作用的界限上都比较清楚；都属于底

线部分福利，与非底线部分福利没有重叠、交叉、

跨界的情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

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都是由财政承担的。只

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没有清晰的界定，但考

虑到这项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利非常重

要，或者说，仅靠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尽

管它们的财政责任非常明确，对于保障人民的健

康权利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作为一项标志性制度，相信随着中国医疗

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定型，这个界限是会得到明

确的。

　　第二，作为制度，它们都没有排斥性，在权利
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虽然实际享受低保的只是少

数人，但任何人只要在收入水平等方面符合规定，

不论民族、地域、城乡、职业尽可申请和得到低保

待遇。同样，尽管只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才能享

受义务教育，但这项权利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卫生医疗保障制度也是一样。

　　第三，实践证明，这三项制度对于保障社会成
员的基本需要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它们对

于其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需要的满足具有基础

性意义。例如，低保制度可以解决贫困老年人的

后顾之忧，健康状况改善了，也可以提高养老的生

活质量；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都可以提高就业能

力等等。

　　由于以上原因，上述三项制度适合作为划分
底线的代表性指标。

　　三、底线公平的具体测量指标

　　公平问题研究，最困难的就是测量。你说你
公平，我说我公平，到底谁公平，很难说得清。在

确定了上述三项具有指标意义的制度以后，我们

的所谓测量，其实就可以限定为找到经由这三项

制度所体现的底线公平的具体指标。在这里，我

们仍然遵循简要性原则，就是不必反映三项制度

的全面情况，而是找出最能表示底线公平状况的

具体指标。简单地说，就是能用一个指标就不用

两个指标，或者说，如果有多个指标，它们对底线

公平状况的表示情况是可以化约的，那就尽量简

化，这就需要认真去研究，去筛选。

　　（一）生存权利公平性的测量指标
　　我们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划分底线的一
个标志，并不是因为它的公平水平“最低”，而是

因为它对于保障生存权利最为基本，也最为关键，

同时也因为它是由财政出资的，完全体现政府责

任，在底线的划界上没有“跨线”的情况，不会造

成模糊的问题。那么，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怎么

进行生存权利公平情况的测量？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确定的量化水平较为容易获得。世界各国和各

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测量贫困的方法，都有明确的

贫困线，都有行之有效的测量办法，比如家计调查

等。我们选择以下三个具体指标：

　　１．应保尽保率
　　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最能够反映生存权
利公平性的是应保尽保率。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
期，最初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由各省自行

负责，标准在全国不统一，各地差别非常大。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年，国有企业大举改革，减员增效，全国在
几年时间里就有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下

岗多的地区，也恰是省级财政最困难的地方。即

使有低保制度，地方财政无力负担，造成最需要低

保的地方反而最没有办法承担。于是，从１９９９年
开始，中央财政开始承担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２０００年，国务院作出重要决策，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中央财政负担的低保经费连续翻番。于是，从

２０００年的８亿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３亿，２００２年的
４６亿再到２００３年的９２亿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５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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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地区由中央出大头。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从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４年有两个高峰：一是１９９８年迫于
当时的“下岗洪峰”，地方财政投入由３亿元激增
到１２亿元，是上一年的４倍，保障人数由８８万人
增加到１８４万人，是上一年的２倍多。二是２００１
年保障人数首次突破千万，由４０３万人达到１１７１
万人，２００２年达到２０６５万人，此后，在２０００万以
上逐年稳步增长，到２００９年达到２３４６万人，基本
上做到了应保尽保［９］。

　　如果单从城市低保的应保尽保率来看，一是
变化迅速，数值到２００９年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
二是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只占人口总数不到４０％
（２０１１年城市人口才超过５０％）的城市居民的情
况，而占人口总量多数的农村居民情况则有很大

不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创立城市低保制度
的过程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就被提出来

了。但长期采取的是由各地自主进行的办法，所

谓“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这就难免造成各地制度不规范，保障率

很低，而且“人均补差”（低保标准减去低保家庭

人均收入后的差额）其实普遍很低，难以真正保

障基本生活。到２００３年，有１５个省份１０３７个
县市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对象为

４０４万人，仅占农业人口的０．４％ ，估计当时农村
适合“低保”人数约在６０００万左右，如此算来，当
时的应保尽保率只有区区６．６％。
　　直到２００７年３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才
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年６月底，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迅
速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

２０６８万人，当年年底，享受低保的农村居民上升
到３５００万人左右。自此，覆盖面以每年增加５００
万人左右的速度急速扩大，２００８年超过４３００万
人，２００９年超过４７００万人，２０１０年已经超过
５２００万人。农村低保支出也是一样，２００７年是
１００亿元上下，此后是每年以超过５０亿元 ～１５０
亿元的幅度增加，２００８年超过２００亿元；２００９年
接近３５０亿元；２０１０年则已突破４００亿元。可以
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低保对象的规模将

稳定在２３００万人左右，农村低保对象可能会超过
５５００万人。至此，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应
保尽保率不仅达到了在现行政策下的较高水平，

而且数值比较稳定。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
高，低保标准肯定要相应地逐步提高。目前中国

的低保标准（社会救助标准），不仅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相当低，就是与许多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

也明显偏低。而在每一次提高低保标准之时，应

保尽保率都必然明显下降。

　　２．低保标准的城乡之比
　　如果只看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的应保尽保率，那么，在现行低保线不做较大提

高的情况下，应保尽保率是较高的，但如果考虑

到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测量结果就会发生明

显的变化。２００４年时，农村低保的标准只相当于
城市的３６％补差的水平农村相当于城市的４７％，
平均下来，农村一年人均补差只有 ３３元。从
２００７年以后，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城乡低保标准连年大幅提高，到２０１１年后，
不论低保人数还是低保标准都趋于稳中缓升。从

这个过程看，低保标准城乡差距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６∶１，逐年缩小到２．０１∶１，公平程度是有明显
改善的见（表１）。

　 表１　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城市 １８２ ２０５ ２２８ ２５１ ２８８
农村 ７０ ８２ １０１ １１７ １４３

城乡差距 ２．６∶１ ２．５∶１ ２．２６∶１ ２．１５∶１ ２．０１∶１

　　资料来源：基础数据采自唐钧《“十一五”以来社会救助发展
的回顾及展望》一文（《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差距”由笔
者计算。

　　尽管如此，差距仍在２倍以上，而城乡生活必
需品的价格差距却远远不到两倍。在统一市场条

件下，工业制成品（包括食油等食品）的价格在城

乡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农村因为运费较高，有些食

品比城市并不便宜；农户自己可能生产的蔬菜和

鸡蛋之类在“补差”中已经被扣除了，除此而外，

城市居民的水电气等比农村居民多开销的部分一

般也有福利补贴。虽然目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还

在３倍以上，但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本来就应该
小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因为低保仅仅保的是起

码的生活需求，因此目前高于２倍的城乡差距应
该认为还是相当大的。其对公平程度的贡献是偏

低的，从对底线公平的测量看，低保标准城乡差距

的影响仍然是关注的重点。

　　因此，我们将“农村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
准”作为测量指标，其目标值为１（即农村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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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当下的比值在０～１之间。随着城乡低保
标准的差距逐步缩小，这一指标也逐步趋近于１。
　　３．低保标准的地区之比
　　在地区差距中，又有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的
差距和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的差距。从２０１１年
年底城市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上海和北京在

５００元以上；天津和浙江在４００～４９９元区间；江
苏、西藏、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北、江西、陕西和

海南９个省（自治区）标准在３００～３９９元，其余
１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３００元以下。由于存
在着中央财政巨额转移支付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各地的低保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因而

与我们通常所称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也不一

致。例如，西藏是西部边陲，但它的低保标准比东

部经济大省广东还高，西藏２０１１年城市平均低保
标准是３５６元，广东仅有２８６元，西藏与东部经济
发达省份江苏（３８６元）属于一个低保档次，而在
经济上，广东与江苏属于一个档次。同样，东部地

区的山东（３１４元）、辽宁（３１２元），低于属于西部
地区的内蒙古（３４４元）。尽管属于低保标准最低
档次的多数是西部省区（新疆 ２００元，甘肃 ２０７
元，青海 ２３６元，四川 ２４２元，宁夏 ２４４元，云南
２４８元），但多数西部省区仍高于属于中部的河南
（２３３元）、湖南２４３元）。当然，城市低保标准处
于最高档次的仍然出自东部省市（上海 ５０５元，
北京５００元，天津４８０元，浙江４２９元），处于最低
档次的还是西部省区，但西东之间、西中之间、东

中之间交叉、“异位”情况，与通常所说的东中西

部的划分出入较大。

　　农村低保标准的地区差距情况，与东中西部
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布情况更接近一些。处于最高

档次的都出自东部地区（北京 ３８３元，上海 ３６０
元，天津３３０元，江苏３００元），低保标准低于１００
元的全都出自西部地区（西藏８１元，甘肃、新疆
９１元，宁夏９５元）。但交叉、“异位”情况也是存
在的，如，广东（１９６元）低于内蒙古（１９９元）。其
他省份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中部地区的河南

（１０５元）、湖南（１１４元）低于西部地区的贵州
（１２１元）、云南（１２２元），而四川（１１０元）仅相当
于海南（２１６元）的一半稍多一点。
　　这种地区之间的所谓交叉、“异位”情况，说
明低保标准的地区差距小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

水平之间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中央财政的转

移支付和各地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所做的努

力，在促进生存权利公平性上是发挥了积极作

用的。

　　但是，东中西部低保标准的差距总体上仍然
严重存在，交叉、“异位”情况并未表明低保标准

的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经“脱钩”了，而

且实际上也不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因

为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造成低保标准差距的

原因有所不同。城乡差距的原因更多地是制度性

的，如城乡分割、长期实行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一国两策”等等；而地区差距的原因更多地是历

史性、地理性的，归根到底，地区之间的差距要靠

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去解决，不是主要靠提高低

保制度公平性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尽管如此，地区差距却总是影响低保标准公
平性的重要变量。我们将最低低保标准地区内低

保标准平均值：最高低保标准地区内低保标准平

均值”作为测量指标。其目标值为 １（即最低地
区：最高地区＝１∶１），当下的比值在０～１之间。
随着地区之间低保标准的差距逐步缩小，这一指

标也逐步趋近于 １。至于是在省（直辖市、自治
区）之间比较，还是在县（市）之间比较，取决于研

究的需要和能否取得可用于比较的相关数据。一

般地说，单位越大，其平均值越容易掩盖单位内的

差距，并且缩小单位之间的差距。

　　由此，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围内，我们选取
应保尽保率、低保标准的城乡之比和地区之比作

为测量生存权利公平性的具体指标。

　　（二）发展权利公平性的测量指标
　　毋庸赘言，影响发展权利公平性的并不仅仅
是教育，也不仅仅是义务教育，如前所述，我们的

理由是在于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对于发展权利的公

平测量具有指标性意义。而在义务教育中，也有

许多指标对于公平性具有影响，我们仅仅选取以

下三个具体指标：义务教育完成率、义务教育经费

的城乡差距、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

　　１．义务教育完成率
　　义务教育完成率是一个受到学界重视的指
标，例如，李琳在１９９８年论述过这一指标的计算
方法［１０］，沈百福、王红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中国义务
教育完成率作过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这一期间，

虽然我国小学净入学率已经达到 ９９％，但是以
２００２年全国１２～１４岁年龄组人口数为分母，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三年小学毕业生数为分子推算同
龄少年儿童人口的小学毕业率仅为８９％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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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差近１０个百分点。虽然初中毛入学率达到
９０％，但是初中毕业率仅为７６％左右，两者相差
近１４个百分点。这三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完成
率只有７７％，每年有５００多万学生在完成九年义
务教育前辍学［１１］。２００３年邱国华提出应将“九
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作为衡量和评价新阶段义务

教育进展状况的核心指标。以此指标计算，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间，中国义务教育完成率从５１％提
升到８０％，显示出十多年来义务教育的发展；同
时，这一指标也揭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

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及各地区义务教育发展

并不平衡的现实状况［１２］。

　　邱国华给出的计算公式是：义务教育完成率
＝初中毕业生数÷九年前小学招生数×１００％。
　　从底线公平的观点看，更倾向于选择义务教
育完成率指标，因为不能完成义务教育的，主要是

西部和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女孩，都是教育公平

必须特别关注的弱势群体。这一指标，比起小学

和初中毛入学率，更能够反映教育公平的实际情

况，并且在义务教育普及率逐渐接近极限的情况

下，义务教育完成率更具有敏感性。

　　以上文献使用的义务教育概念，均指九年义
务教育，目前全国还没有正式提出普遍扩大义务

教育年限。但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将义务教

育扩大到１２年，至于是往后延伸到高中３年，还
是往前延伸到学前３年，可作不同尝试。笔者特
别赞赏浙江省宁波市几年以前就在全国率先扩大

到１５年，也特别佩服一些并不富裕的地方挤出有
限的财政资金扩大到１２年，湖南省吉首市属于武
陵山贫困地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从该市传来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吉首市将在“十二五”期间逐

年实现市级财政补贴实行１２年免费义务教育，将
义务教育范围扩大到高中三年，即高中阶段学生

免收学费。还有陕北等西部地区县市，早两年也

扩大了义务教育范围；另外，浙江省教育厅宣布，

到２０１２年底，适龄三类（视力、听力、智力）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９０％；２０１５年底，
适龄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基本

达到普通儿童水平。这些地区的政府，应该得到

特别的尊敬，他们很有见识，深谙什么对于地方发

展，大而言之对于民族复兴，是真正有价值的。提

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被世界公认是支持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

　　“十一五”期间，义务教育普及巩固水平进一

步提高，２０１０年全国初中三年巩固率达９４％。这
是巨大的成就。如果义务教育年限普遍扩大到

１２年，巩固率或完成率可能会下降，但这种指标
“下降”，可能是更大的历史成就。

　　２．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城乡之比
　　城乡差距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
且主要是由政策原因造成的。本来，应该通过促

进教育公平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公平，推动城乡

整体差距的缩小，但义务教育的差距之大却反

过来成为拉大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无论是生均教育

经费还是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农村小学

和中学所拥有的资源均低于城镇的 ４０％以上，
由此可见，中国城乡教育事业发展极不平衡。

究其根源，主要是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

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为２％，省市负担１１％，
县乡合计负担８７％。在县级财政困难、赤字日
益扩大的情形下，这种低重心的教育投资体制

给基层地方财政造成严重压力，导致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困难重重［１３］。

　　正是重城轻乡的投入结构，使得即使在财政
状况很好的大城市，城乡义务教育的经费差距

也很大。据北京市政协的调查，２００４年，在所调
查的十个远郊区中，只有三个能达到北京市统

一制定的公共经费定额标准。所调研的乡（镇）

中，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最高的１６２０元，最低的
仅１８２元，相差近８倍。京郊的特级教师与学生
的师生比为１∶６．７６万，而市区为１∶０．３７万。远
郊区（县）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真正在农村中

小学任教的只有不到５０人，占所有市级骨干和学
科带头人的４．９６％。而郊区教师流失严重的原
因主要是工资待遇偏低，培训、进修机会少［１４］。

　　在中部地区，城乡教育差距同样严重。据
２０１１年蚌埠市政协调查，以蚌埠市区（不含下辖
的县）近三年高考的情况看，三本以上录取率，城

市户口的学生达到参加高考城市户口学生的

２７．６９％，而农村户口的学生仅达到参加高考农村
户口学生的１２．６％，差距为２．２∶１［１５］。
　　当然，从全国平均数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全国
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小学由４１３元
增加到１０１４元，年均增长２５％，初中由５３４元增
长到１０７４元，年均增长２０％，均高于城市６个百
分点［１６］。此后，这一差距总的趋势也基本上是逐

步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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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城市生均经费标准普遍高于农村的状
况下，我们以“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城市义务

教育生均经费”为测量指标，其目标值为１（即农
村∶城市＝１∶１），当下的比值在０～１之间。随着
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这一指标也逐步

趋近于１。
　　３．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地区之比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特别是义
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政府承担，政府的投入一般

都在８５％～９０％以上。但长期以来，从中国义务
教育生均经费的构成看，财政拨款占的比例相当

低，老百姓的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率较高。而中央

财政不恰当地过分退出，使义务教育主体供给责

任过度地依赖地方政府，在“以县为主、省级统

筹”的管理体制内，义务教育是主要由县级政府

负担供给的公共产品，这样一来，地区之间的经济

发展差距就最为明显地反映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上来。２００１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小学生均预
算内公用经费仅为东部地区农村小学的２１％和
３６％，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
费仅为东部农村的初中的１８％和３０％。个别地
区甚至为０。２００１年，中国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
经费最高的直辖市（３６３４元）是最低的省份（３５６
元）的１０倍；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最高的直
辖市（３４３８元）是最低的省份（５１８元）的 ７
倍［１１］。（见表２）

　 表２２００１年东中西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地 区 农村小学 农村初中

东部平均（元） １１５ ２０８

中部平均（元） ２４ ３８

西部平均（元） ４１ ６３

中部／东部 ０．２１ ０．１８

西部／东部 ０．３６ ０．３０

　　资料来源：沈百福、王红《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

分析》，《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国家教育督导报告２００５》称，２００４年，初中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东部地区平均为１８７４元，西部
地区为１０１７元，东、西部地区（各自平均值）之比
为１．８∶１。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东部地区
平均为３０４元，西部地区为１２１元，东、西部地区
（各自平均值）之比２．５∶１。令人堪忧的是，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初中生均拨款东、西部地区之比均
有所扩大。小学情况也与之类似。到２００４年，全
国尚有１１３个县（区）的小学、１４２个县（区）的初
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零，其中８５％以上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１６］。

　　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９年基于中国４２
个县（市、区）的调查研究，县际间生均教育经费

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中，最高值２０％的县与最
低值２０％的县比较，小学、初中生均事业经费的
差距分别为５．１倍、４．５１倍［１７］；２０１２年由中国扶
贫基金会在北京主办首届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

坛，邀请５５位校长与会。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
聂章林计算过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

路。他说：“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

子就走完２５０００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来
自贵州的校长郭昌举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

差２０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５０年。”［１８］这位校长
依据亲身感受得出的判断应该是贴谱的———消除

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至少需２０年，消除东
西部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差距需７０年！
　　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地区差距，同样可以用
“最低地区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最高地区义务教

育生均经费”的方式加以测量。其目标值为１，当
下的比值在０～１之间。随着义务教育的地区差
距逐步缩小，这一指标也逐步趋近于１。
　　（三）健康权利公平性的测量①指标［１９］

　　卫生服务一般分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又分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也可有基本和非基本之分。政府责

任范围应该优先保障的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

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比较确定，而

医疗服务种类庞杂，而且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每种

服务又对应有多种治疗方案，要划分基本医疗服

务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

　　面对“基本医疗服务”缺乏统一的共识的情
况，我们曾认为，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更接近“适

宜服务”的含义，它是指在医学技术上成熟的、常规

的、可靠的，在经济上成本效益比相对较优、个人和

医保可以承受的医疗服务。这是保障“病有所医”

的必要内容。如果用“底线公平理论”来分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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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属于卫生方面保障“底线公平”

的部分，应该按照需要给每个人提供；无论贫富贵

贱，不管是生了什么病，应不分病种和人群，都可以

获得适宜的治疗，这就是实现“病有所医”。

　　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的障碍，最初从 Ａｃｃｅ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简称“３Ａ”）角度进
行分析。从词源上看，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指易于接近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指有效的、可得的；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指负担得起
的。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主要针对服务机构的地理可及
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主要是针对合格服务的可得性，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指的是经济上的可负担性。患者要
获得合适的治疗，三者缺一不可：首先要有易于接

近的机构或人员；其次，该机构要能够提供合适的

服务；再次，这种服务的费用是患者家庭可以承担

的。如果没有机构，有机构却没有能力，有机构有

能力但是患者却没有支付能力，任何一种情况，都

难以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实现“病有所医”的

目标。

　　“底线公平”与“病有所医”目标一致，测量底
线公平实现的程度就是测量“病有所医”的实现

程度。因为基本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直接测量

“病有所医”状况操作性比较差，那么，反过来，测

量“病无所医”，也就是应治疗而未能治疗，却是

有效性较好的选择。可选择的指标如两周患病而

未就诊的比例、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如果测量到

这个比例越高，就说明底线公平的实现程度越低。

　　“可及性”“可得性”“可负担性”，基本上与
本文所关注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相切

近，我们就借用这三个指标测量底线公平意义上

的健康权利公平性。

　　１．卫生医疗可及性
　　提高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意味着扩大卫生
服务地理覆盖面，确保基本医疗服务人人可及，加

强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配备必要的设

备和人员，培养适宜的基层人才队伍，从而使机

构有能力提供合格的服务。发展中国家在基层

服务体系建设中必须弘扬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

理念，建立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农

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立起“小病在社区，大

病到医院”，“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整合型服

务提供模式，重点加强基层卫生人员队伍建设，

从而将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优先用于保障普通

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符合成本效益

要求的选择。

　　近年来，各地提出了居民实现１０分钟（如江
苏赣榆、山东潍坊、陕西宝鸡）、１５分钟（如上海
松江、安徽芜湖）“就医圈”的目标，包括城乡急

救、居民门诊就医、大医院候诊等待都不超过特

定时间。对于偏远的西部农村，有些地方“３０分
钟就医圈”都可能难于实现，这主要是由于地理

可及性和服务可得性难以保障：当地人口居住

极其分散，交通不便，很难按照急救要求布局医

疗机构；而由于缺乏吸引、留用和培训医疗服务

人员的条件，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的能力普遍不

足，也就是说合格的医生很少，去了也看不了病。

由于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大大提高了可及性。２０１１年，１５分钟内可到
达医疗机构住户比例为８３．３％，其中农村地区达
到８０．８％。
　　２．卫生医疗可得性
　　卫生医疗可得性与财政资源配置直接相关。
以１９９８年为例，财政对医疗的拨款用于农村的比
例不足 １６％。从大中小医院比例来看，重大轻
小，三级甲等医院补助比一级医院的补贴高出

１００多倍。这些都导致医疗资源的配置出现两个
８０％：一是８０％的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二是
在大城市中又有８０％集中于大医院。
　　近十年来，城乡卫生医疗改革和建设加快步
伐，城乡居民卫生医疗可得率大幅提升。２００３
年，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分别为

５５％和２１％，到 ２０１１年分别增至 ８９％和 ９７％。
城乡居民健康指标差距逐步缩小，孕产妇死亡率

城乡之比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１５缩小为２０１０年的
１∶１．０１；婴儿死亡率城乡差距从７．２个千分点下
降到５．９个千分点。
　　截至２０１１年，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
合参保人数超过 １３亿，覆盖率达到 ９５％以上。
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３０元提高到
２０１１年的２４６元，受益人次数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７６
亿人次提高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３．１５亿人次，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７０％以上，补偿封顶线
达８万元。
　　３．卫生医疗可负担性
　　由于中国当前贫富分化严重，要想切实保障
广大居民无论贫富，都有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均等机会，必须大力建设和完善医疗社会保障

制度。“医改”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是卫生总费

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２００２年，中国卫生总费用
·１３·



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高达５７．７％，政府预算卫生
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分别占 １５．７％和 ２６．６％。
２０１１年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下降到３４．９％，政府
预算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到３０．４％
和３４．７％。政府卫生支出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５９３．９４
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７３７８．９５亿元，年均增速为
２１．６８％，明显快于同期卫生总费用和财政支出的
年均增速。

　　卫生筹资公平性，可选择以下几个方面指标
进行测量：

　　（１）居民个人支出（ＯＯＰ）：指卫生总费用减
去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后两者合称公

共筹资）的余数，其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与公平

性密切相关。ＯＯＰ占总费用的比例不超过３０％
的国家或地区筹资公平性较好。中国近１０年来，
由于政府卫生投入不断增加，２０１１年 ＯＯＰ所占
比例已经下降到３４．９％，估计２０２０年之前将接
近３０％。
　　（２）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是反映筹资
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如果小于０则表示穷人在健
康方面付出的更多，财富和卫生筹资的累退关系

显示目前的筹资方式是“劫贫济富”，显然是不公

平的；反之，如果为正，而且数值越大，则说明富人

在卫生筹资方面付出了更多，财富和卫生筹资之

间的关系是累进的，至少不公平程度在降低。

　　（３）总体医疗保障水平：在公共卫生之外，医
疗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筹资公平性指

标。医疗保障覆盖面、补偿水平和补偿内容相当

于“保障容量”的长、宽、高。以“保障容量”不低

于某个标准（例如７０％）作为底线。在保障覆盖
面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保障水平、保障内容决定最

终的差异。

　　“病无所医”可以用两周患病未就诊比例、应
住院未住院比例来测量。公平性研究也可以利用

这些指标。尤其是因经济原因未治疗（不包括自

我医疗）或未住院的比例，能反映筹资的不公平

性程度：如果这一比例太大，就突破了公平的“底

线”，底线公平程度较低。

　　我们可以将门诊和住院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构造一个综合指数 ＢｉＥ作为底线不公平指数，表
示“病无所医”的程度。

　　ＢｉＥ＝αｐＸ＋β（１－ｐ）Ｙ－δ
　　Ｘ表示两周患病未就诊的比例，α表示因为
经济原因未就诊的比例。Ｙ表示应住院未住院的

比例，β表示因为经济原因未住院的比例。ｐ表示
门诊情况的权重，１－ｐ表示住院情况的权重。δ
是一个余数，在制度条件最理想的情况下应该

为０。
　　ＢｉＥ最小为０，表示不存在底线不公平；最大
为１，表示不公平程度很高。如果用ＢＥ表示底线
公平程度，则：

　　ＢＥ＝１－ＢｉＥ
　　需要说明的还有两点：
　　（１）ｐ值的大小还有待确定，如果能从理论上
推导最佳，最不济的是采取某种专家咨询方法，但

是同一次测量应该是一个常数。

　　（２）余数δ经验上为了对评价对象的底线公
平程度进行评价，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

平，或者参照香港、英国等情况最好的国家或地

区的情况作为基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获得的相对值
就可以进行比较。余数 δ的测量也一样需要大
规模调查。

总　结

　　总的看来，以上三级指标、九个具体测量指
标，包括以下共同特征：第一，只认底线，不认差

别。在底线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无歧视。目前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包含歧视的，非户籍人口

不能参保、不能入学，多交费就多得保障，从概念

上就是对于平等权利的蔑视。第三，基于以上基

础的社会保障具有普惠性。底线公平体现的是社

会保障实现普惠性的基础。换言之，“底线公平”

概念凭借于它所具有的普惠性特点，而成为整个

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

　　以上每个具体指标，都有明确的目标值。底
线公平理论既然主张在底线福利部分要坚持权利

一致性，那就是最终没有什么差别，是无差别的公

平，只在底线以上部分才承认有差别的公平。当

然，所谓“无差别”是概念上的，实际上由于各种

并非出于政策歧视方面的原因而不能不长期存在

的差别，还是不得不承认，不过要坚持长期不懈的

努力，尽量去缩小差别。所以，原则上，这些目标

值都可以等于或接近于极限值，如应保尽保率、义

务教育完成率、卫生医疗可得性和可及性尽可设

定逼近或等于１００％，其他各种差距最终目标亦
可设定逼近于零。卫生医疗可负担性是一个筹资

合理性概念，可以设定一个标准值。而各个具体

指标都有简便的测量方法，这样，由实测值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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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标准值）的比值，以及各个指标所得比值的加

总平均，或加权平均，就可以得到底线公平度。

　　我们把一级指标设定为特征性指标，二级指

标设定为代表性指标，三级指标设定为具体测量

指标，于是得到以下指标体系：

表３　底线公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生存权利公平性 最低生活保障 应保尽保率低保标准的城乡之比低保标准的地区之比

发展权利公平性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完成率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城乡比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地区比

健康权利公平性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 卫生医疗可得性卫生医疗可及性卫生医疗可负担性

　　因为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上，底线
公平主张权利的一致性，就是基本没有差别，或只

有因历史的、自然环境等非制度性原因，一时难以

消除的差别，因此，底线公平所选取的目标值较为

严格———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所谓底线公平并

不是出于对字面意思的误解所想象的“低水平的

公平”，在底线公平概念确定的指标性制度（体现

基础性需求）上，底线公平要求差别相对最小，要

求最严格，也就是说，用底线公平指标体系所测得

的公平程度一般会低于用其他公平指标所测得的

数值。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哪个公平性测
量所得数值更高或更低，因为并不是更高或更低

就好，而是越逼近客观实际，越能反映问题的本

质，越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越好。运用底线公平

指标所做的测量，其结果更确定，方法更简易，还

有可能更准确。我们之所以预计底线公平指标

所测结果与其他有些指标相比，在同一种社会状

况下所测得的公平度可能偏低，因为底线公平概

念非但没有掩饰，而是揭露并对准了公平问题上

的要害和根源。科学研究并不在意对误解的澄

清和辩驳，而是关心能否得到经得起检验的

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乐于承认：第一，我
们所选择的指标是相对的，目标值的设定是可以

准确修正的。而且，当中国进入更发达的阶段时，

或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某些指标可能要被

更换，实际上，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其测量指

标也是经过更换的。第二，自不待言，任何一种简

化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我们不拒绝增加指标以

便获得更全面更精细结论的任何建议。第三，底

线公平指标体系测量值可能偏低，是理论视角本

身所使然，不是我们故意为之。必须承认，中国在

上述指标所涉及的每一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尤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成绩是

辉煌的，但是，由于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

列，特别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还处于

高位，而这些与底线公平指标有最直接的关系，因

此，所得测量值不论高低都是可以理解的。就中

国目前所达到的公平程度来看，要想逼近底线公

平所要求的目标值，就大多数指标而言，可能还需

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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